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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
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合興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47）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佈

業績

合興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及有
關比較金額。

此等中期財務業績未經審核，惟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及本公司核數師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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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持續經營業務

營業額 5 1,056,888 1,000,907

已售存貨之直接成本  (394,354) (387,136)

其他收入及收益╱（虧損）淨額 5 (966) 4,699

銷售及分銷費用  (531,002) (479,632)

一般及行政費用  (106,134) (71,589)
   

持續經營業務之經營溢利 6 24,432 67,249

融資成本 7 (848) (1,113)
   

持續經營業務之除稅前溢利  23,584 66,136

所得稅開支 8 (6,106) (13,881)
   

持續經營業務之本期溢利  17,478 52,255

已終止業務

已終止業務之本期虧損 9 – (51,696)
   

本期溢利  17,478 559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  17,478 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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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11

 基本
  – 就本期溢利而言  0.17港仙 0.01港仙
   

  – 就持續經營業務之本期溢利而言  0.17港仙 0.53港仙
   

 攤薄
  – 就本期溢利而言  0.17港仙 0.01港仙
   

  – 就持續經營業務之本期溢利而言  0.17港仙 0.53港仙
   

期內已付股息之詳情載於附註10。



4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溢利 17,478 559
   

其他全面收益╱（支出）
已經重新分類或可於往後期間重新分類至
 損益表之其他全面收益╱（支出）：
出售附屬公司之轉撥匯兌波動儲備 – (33,137)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7,448) 5,812
   

本期其他全面支出 (7,448) (27,325)
   

本期全面收益╱（支出）總額 10,030 (26,766)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全面收益╱
　（支出）總額 10,030 (26,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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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2 269,378 301,148
遞延稅項資產  17,014 11,047
預付款項及租賃按金  49,651 50,820
   

非流動資產總額  336,043 363,015
   

流動資產
存貨  100,408 111,530
應收賬項 13 7,944 8,098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項  55,756 61,791
可收回稅項  11,250 14,690
其他金融資產 14 53,750 –
已抵押銀行存款  43,750 44,872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252,075 226,302
   

流動資產總額  524,933 467,283
   

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 15 165,950 131,514
其他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244,844 242,735
計息銀行貸款 16 35,202 26,923
   

流動負債總額  445,996 401,172
   

流動資產淨額  78,937 66,111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414,980 429,126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2,301 11,461
   

淨資產  402,679 417,665
   

權益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17 1,000,629 1,000,629
儲備  (597,950) (582,964)
   

總權益  402,679 417,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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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

號中期財務報告及其他相關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統稱「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披露要求編製。除下文附註2

所列於期內採納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以及以下本集團於本期間內採納的新會計
政策外，編製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時採納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使用者相同。

金融資產

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
可供出售的金融資指那些上市和非上市權益投資及債務證券的非衍生金融資產。分類為可供
出售的權益投資為既無分類作為交易而持有，亦無指定為以公平值計量且變動計入損益者。
這類別的債務證券為有意持有一段不確定時間以及可因應流動資金需要及因應市場狀況變動
而出售者。

初始確認後，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其後按公平值計量，未變現損益在可供出售投資重估儲備
確認為其他全面收益，直到該投資終止確認（這時，累計損益會在損益表確認為其他收入）或
直到該投資被認定發生減值（這時，累計損益會從可供出售投資重估儲備重新分類至損益表
的其他收益或虧損）。持有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時所賺取的利息及股息分別呈報為利息收入
及股息收入，並根據有關的政策在損益表內確認為其他收入。

如果非上市的權益性證券的公平值，由於(a)合理的公平值估計數範圍的變動對於該投資影響
重大或(b)符合該範圍的多種估計數不能合理評估並用於估計公平值，而導致公平值不能可靠
計量，則此類投資按成本減去減值虧損計量。

本集團會評估其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以評估於近期出售的能力和意向是否仍然合適。在稀
少情況下，當市場不活躍導致本集團無法買賣該等金融資產，如果管理層有能力及有意在可
見將來持有有關資產或持有其至到期日，本集團可能選擇將該等金融資產重新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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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從可供出售類別重新分類的金融資產，其於重新分類日期的公平值賬面金額成為其新的
攤銷成本，之前在權益中確認的任何資產損益會在投資剩餘年期以實際利率法攤銷至損益。
新的攤銷成本與到期金額兩者之間的任何差額亦會在資產剩餘年期以實際利率法攤銷。如果
資產其後確定已經減值，則記錄在權益的金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表。

金融資產減值

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
有關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本集團於每一報告期終對是否有客觀證據表明投資或投資組發生
減值做出評估。

如果可供出售的資產發生減值，則將按其成本（減去已償還的本金和攤銷額）與當前公平值之
間的差額減去任何以前在損益表中確認的減值虧損所得的金額，從其他全面收益轉出，並在
損益表內確認。

在分類為可供出售的權益投資的情況下，客觀證據包括投資公平值大幅或長期跌至低於成
本。「大幅」會因應投資原成本評估，而「長期」會考慮公平值低於其原成本的時間。如果存在
減值證據，累積虧損（按收購成本與當時公平值兩者之間的差額，減投資先前在損益表內確
認的減值虧損計量）會從其他全面收益轉出，並在損益表內確認。分類為可供出售的權益工
具發生的減值虧損不得在損益表轉回。其公平值如果在減值後增加，會直接在其他全面收益
中確認。

2. 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
本集團於本期間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首次採納下列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一一年）之修訂 – 投資實體
　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
　（二零一一年）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之修訂金融工具：呈列 – 金融資產與
 　金融負債之抵銷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之修訂資產減值 – 非金融資產可收回
 　金額的披露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徵收費用
　委員會） – 詮釋第21號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該等中期財務報表構成重大財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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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已頒佈但未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並無於該等中期財務報表應用以下已頒佈但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對沖會計及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香港財務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及 　報告準則第7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4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的修訂有關收購共同經營
 　權益的會計處理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4號 監管遞延賬戶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來自與客戶訂立的合約的收入  3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8號的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38號修訂本 　有關可接受的折舊及攤銷方法的澄清  2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之修訂僱員福利－界定福利計
 　劃：僱員供款 1

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  對於二零一四年一月頒佈之若干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作
　週期之年度改進  　出之修訂 1

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年  對於二零一四年一月頒佈之若干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作
　週期之年度改進  　出之修訂 1

1 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尚未釐定強制生效日期，但可供採用

本集團現正評估首次應用此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惟尚未能確定此等新
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否對其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任何重大影響。

4. 經營分部資料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完成出售食用油業務（「出售事項」）後，本集團之主
要經營分部為快餐（「快餐」）業務。出售事項之進一步詳情載於附註9及18。由於快餐業務是
本集團唯一的持續經營分部，因此並無就此呈列進一步分析。

此外，快餐業務的收入及非流動資產（不包括遞延稅項資產）主要歸屬於單一地區，即中華人
民共和國（「中國」）。因此並無列報地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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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營業額以及其他收入及收益╱（虧損）淨額
營業額即期內售出貨品之淨發票金額。

持續經營業務之營業額以及其他收入及收益╱（虧損）淨額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銷售額 1,056,888 1,000,907
  

其他收入及收益╱（虧損）淨額
銀行利息收入 1,551 1,100

匯兌差額淨額 (4,102) 1,652

其他 1,585 1,947
  

 (966) 4,699
  

6. 持續經營業務之經營溢利
本集團之持續經營業務經營溢利已扣除：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售存貨之直接成本 394,354 387,136

折舊 62,262 58,502

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減值 3,910 –

經營租賃項下就土地及樓宇的租金付款
 –  最低租賃付款 142,883 126,543

 –  或然租金 19,018 17,89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虧損淨額 1,534 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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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融資成本
持續經營業務之融資成本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貸款利息 739 914

其他 109 199
  

 848 1,113
  

8. 所得稅支出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期內在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二零一三年：16.5%）作出
撥備。其他地區應課稅溢利之稅項乃按本集團於各營運司法權區之通用稅率計算。

根據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生效之《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本集團於中國經營之附屬
公司期內按彼等應課稅溢利的25%（二零一三年：25%）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其中一家從事
農業業務的附屬公司於二零一三及二零一四年度獲豁免根據標準所得稅稅率納稅，固定為期
一年。

本期之持續經營業務所得稅支出之主要組成部份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 –  香港
 本期支出 3,089 533

即期 –  其他地區
 本期支出 7,881 12,696

遞延稅項 (4,864) 652
  

本期稅項支出總額 6,106 13,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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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已終止業務
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五日，本公司與Harvest Trinity Limited（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公
司，由本公司一名主要股東及其聯繫人士全資擁有）訂立協議，據此，本公司同意出售其於
Hop Hing Oil Group Limited（前稱Oleo Chartering Inc.）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食用油集團」）
之全部股本權益。食用油集團之主要業務為食用油業務（「食用油業務」），涉及之總代價為港
幣400,000,000元（可予調整）。出售事項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日之通
函。出售事項已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完成。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即出售事項完成日期）期間，食用油集團
之業績呈列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截至 於一月一日至
  六月三十日止 六月二十八日
  六個月內 期內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 438,283

已售存貨及提供服務之直接成本  – (320,520)

其他收入及虧損淨額  – (136)

其他生產及服務成本  – (32,270)

銷售及分銷費用  – (53,330)

一般及行政費用  – (23,482)
   

經營溢利  – 8,545

融資成本  – (2,068)
   

已終止業務之除稅前溢利  – 6,477

所得稅開支  – (11,864)
   

已終止業務之本期虧損  – (5,387)

出售已終止業務之虧損 18 – (46,309)
   

已終止業務之本期虧損  – (51,696)
   

每股虧損：
 基本，來自已終止業務  – (0.52)港仙
 攤薄，來自已終止業務*  – (0.52)港仙
   

* 並無就攤薄對列報的每股基本虧損金額作出調整，原因為發行在外的認股權證及購股
權對列報的每股基本虧損產生了反攤薄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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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終止業務之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根據以下各項計算：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截至 於一月一日至
 六月三十日止 六月二十八日
 六個月內 期內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終止業務之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 – (51,696)
  

 未經審核
 股份數目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期內已發行普通股
 加權平均數（附註11） 10,006,288,386 9,935,700,728
  

10. 股息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本期間內支付的股息：
二零一三年之末期股息 – 每股普通股0.25港仙
　（二零一二年：0.25港仙） 25,016 25,016

二零一三年之特別股息 – 每股普通股2.8港仙 – 280,176
  

 25,016 305,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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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本期綜合溢利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
平均數10,006,288,386股（二零一三年：9,935,700,728股）計算。

b. 每股攤薄盈利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內，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期內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應佔綜合溢利及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9,968,104,150股計算，並就所有具潛在攤薄
影響之普通股32,403,422股予以調整，計算方式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綜合溢利：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17,478 52,255

　來自已終止業務 – (51,696)
  

 17,478 559
  

  未經審核
 股份數目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股份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期內已發行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0,006,288,386 9,935,700,728

攤薄之影響 –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認股權證 – 31,864,037

 購股權* – 539,385
  

 10,006,288,386 9,968,104,150
  

* 本公司發行在外的購股權並無包括在本期間每股攤薄盈利的計算中，原因為於
本期間內，該等購股權的行使價高於本公司股份的平均市場價格，以致其對本公
司的每股盈利並無產生攤薄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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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以港幣43,354,000元（二零一三年：港幣
94,327,000元）之成本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集團出售賬面淨值為港幣1,534,000元（二零一三年：港幣188,936,000元）之物業、廠房及設
備項目。

13. 應收賬項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收賬項 7,944 8,098
  

本集團之快餐業務主要以現金進行交易。於報告期終，本集團快餐業務之應收賬項主要是應
收商場的款項。

於本報告期終，根據到期日並扣除撥備後之應收賬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未逾期及未減值） 7,114 8,098

逾期不超過60日 830 –
  

 7,944 8,098
  

14. 其他金融資產
其他金融資產為向中國之銀行購買的非上市保本金融產品，於不超過三個月內到期。該等金
融產品分類為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及按成本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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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應付賬項
於本報告期終，根據到期日之應付賬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及不足60日 164,634 118,741

超過60日 1,316 12,773
  

 165,950 131,514
  

應付賬項為不計息，一般於介乎7日至90日之信貸期內清償。

16. 計息銀行貸款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一年內或按要求償還）
 銀行貸款 – 無抵押 35,202 –

 銀行貸款 – 有抵押（附註a） – 26,923
  

 35,202 26,923
  

附註：

a.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若干銀行融資乃由本集團若干定期存款之抵押港幣
43,750,000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44,872,000元）作抵押。

b. 按固定利率計息之銀行貸款港幣5,202,000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
26,923,000元）均為人民幣貸款。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所有其他銀行貸款均屬港
幣貸款，按浮動利率計息。

17. 股本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因行使本公司之認股權證，89,417,356股每股面值港
幣0.10元之普通股按每股現金港幣0.20元之認購價發行，總現金代價約為港幣17,884,000元（未
扣除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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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出售附屬公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二十八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所出售附屬公司之資產淨值：
 物業、廠房及設備 – 188,148

 預付土地租賃款 – 26,860

 商標 – 125,304

 遞延稅項資產 – 893

 存貨 – 121,044

 應收賬項 – 148,390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項 – 21,657

 可收回稅項 – 1,408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 28,742

 應付賬項 – (42,226)

 其他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 (35,950)

 計息銀行貸款 – (100,627)

 應付稅項 – (12,035)

 遞延稅項負債 – (1,526)

 非控股權益 – (194)
  

 – 469,888

轉撥匯兌波動儲備 – (33,137)

出售附屬公司直接應佔之交易成本 – 4,171

出售附屬公司之虧損（附註9） – (46,309)
  

 – 394,613
  

支付方式：
 現金 – 394,613
  

有關出售附屬公司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之流入淨額分析如下：

現金代價 – 394,613

所出售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 (28,742)

減：出售附屬公司直接應佔之交易成本 – (4,171)
  

有關出售附屬公司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之
 流入淨額 – 36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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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資本承擔
於本報告期終，本集團之資本開支承擔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
 已訂約但未計提 1,764 1,625
  

20. 或然負債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香港稅
務局（「稅務局」）向食用油集團若干合營企業及若干附屬公司發出二零零三╱二零零四、二零
零四╱二零零五、二零零五╱二零零六及二零零六╱二零零七課稅年度之保障性評稅，食用
油集團之有關合營企業及附屬公司已就此購買分別為數合共港幣24,100,000元及港幣1,500,000

元之儲稅券。食用油集團之有關合營企業及附屬公司已就有關評稅向稅務局提出反對。

經考慮有關反對之發展、繼續此個案將需要投入之資源以及有關合營企業及食用油集團之稅
務顧問之建議，已根據與稅務局的最新結清的溝通而就此稅務個案之可能結清金額，在食用
油集團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八日期間之財務報表內作出合共港幣
11,700,000元之撥備。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內，稅務局已經同意上述妥協結清金額，並據此向食用
油集團若干合營企業及若干附屬公司發出二零零三╱二零零四、二零零四╱二零零五、二零
零五╱二零零六及二零零六╱二零零七課稅年度之經修訂評稅。

根據本公司與Harvest Trinity Limited就出售事項訂立之協議，本公司承諾就有關出售事項完
成日期前之期間的進一步稅務負債（包括上述之保障性評稅）向Harvest Trinity Limited作出彌
償。管理層認為，食用油集團在出售事項完成日期前已作出足夠的稅務撥備。



18

21. 有關連人士交易
(a) 除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其他部分披露之交易及結餘外，本集團於報告期內曾與有關連

人士進行下列重大交易：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與本公司控股股東及╱或本公司
 一名非執行董事有關聯之公司
 進行之交易：
  銷售貨品 (i) – 987

  租金開支 (ii) 237 4,345

  利息開支 (iii) – 263
    

附註：

(i) 銷售及購買貨品按相互協定之條款進行。

(ii) 租金開支乃參照公開市場租金支付，並受相關租約之條款所規限。

(iii) 利息開支乃參照公開市場利率支付。

(b) 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五日，本公司與Harvest Trinity Limited（由本公司一名主要股東
控制之公司）訂立協議，據此，本公司同意出售Hop Hing Oil Group Limited（前稱Oleo 

Chartering Inc.）之全部已發行股本，涉及之代價為港幣400,000,000元（可予調整）。出售
事項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五日發表之公佈以及日期為二零一三年
五月二十日之通函。進一步詳情載於附註9及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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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整體表現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快餐（「快餐」）業務之營業額為港
幣1,056,900,000元，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港幣1,000,900,000

元增加5.6%。於回顧期間內，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EBITDA)為港幣
86,700,000元，而二零一三年同期則為港幣125,800,000元。本集團快餐業務於回顧
期間內之溢利為港幣17,500,000元，而去年上半年則為港幣52,300,000元。

於回顧六個月期間，本集團之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為港幣17,500,000元（截
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港幣600,000元）。本期間溢利較二零一三年同
期有所上升乃主要由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溢利包括本集團食
用油業務（「已終止業務」）之港幣51,700,000元虧損，該金額則包括出售已終止業務
時產生之港幣46,300,000元賬面虧損以及已終止業務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至有關
出售交易完成日期止期間內所發生之港幣5,400,000元虧損。

本期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分別為0.17港仙及0.17港仙（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分別為0.53港仙及0.53港仙）。

股息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派付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末期股息為每股0.25港仙。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業務回顧及前景

行業回顧

二零一四年上半年，中國經濟增長之復甦步伐較預期緩慢。中國政府持續打擊奢
侈及貪腐，以致各大企業減少餐飲及應酬花費，繼而對消費者信心造成不利影響。
隨著各餐飲同業流失大部分顧客而對其本身之業務能否生存感到憂慮，各餐飲同
業已經實行最直接的方法爭取顧客：減價。這使市場內各經營者之間的競爭加劇。
同時，隨著租金、人工、食材、水電煤氣等成本不斷上漲，餐飲企業利潤受到沉重
壓力。另一方面，激烈的競爭加速了大眾餐飲市場的改革向前，並已迫使餐廳及餐
飲服務供應商重新評估其商業模式在現時營商環境下的效能。在這整固過程中，
歷史悠久、能提供安全而優質的食品的快餐廳最終可望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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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於二零一四年上半年，本集團之銷售收入增加5.6%至港幣1,056,900,000元（截至二
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港幣1,000,900,000元），反映同店銷售增長逐漸回
升以及經互聯網及以無線應用協定(WAP)為基礎的訂餐系統收到的訂單有所增加。
面對充滿挑戰的市場環境，本集團已經對其特許經營地區內之多個城市進行仔細
研究。考慮到各城市之獨特性、文化及飲食習慣，本集團已經於不同城市採取不同
但審慎的開店策略，同時確保新店符合公司嚴謹的內部開店要求。本集團亦已定
期監察各城市之基建及市場環境變化，作為其評估現有店舖網絡的基礎。本集團
部分表現未如理想而且不大機會在合理時間內恢復財務健康的店舖已經關閉。此
舉讓本集團可優化旗下店舖網絡。對於已經關閉及將會於不久將來關閉的店舖，
本集團已經作出相應撇銷及撥備。

於回顧期內，集團於現有市場及指定地區合共增加8間淨新店（截至二零一三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7間淨新店），包括4間吉野家餐廳及4間冰雪皇后分店。於二
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經營448間店舖。

 於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吉野家
 北京 – 天津 – 河北省都會地區 220 223

 遼寧 67 61

 內蒙古 9 9

 吉林 2 2

 黑龍江 10 9
   

 308 304
   

冰雪皇后
 北京 – 天津 – 河北省都會地區 112 109

 遼寧 19 19

 內蒙古 6 6

 黑龍江 3 2
   

 140 136
   

總計 448 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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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四年上半年，本集團分配資源以就不同城市的消費者需求變化進行市場
調查及監測。市場信息讓本集團可進一步優化其產品組合及開發新產品，以滿足
本集團目標顧客群中不同組別的需求，例如為年輕顧客群提供優惠套餐產品，以
及讓負擔能力較高者提供在舒適環境享用套餐。為迎合現代趨勢，本集團於二零
一三年十二月推出網絡訂餐服務。從今年四月起，顧客更可透過本集團以WAP為
基礎的訂餐系統訂餐。連同在今年首六個月進行的多項市場推廣與店舖促銷活動，
實現了餐廳客流及銷售收入的逐步回升。回顧期的同店銷售增長為4.1%，而二零
一三年同期則為–10.3%。

 同店銷售增長百分比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整體 4.1% –10.3%

按業務
 吉野家 4.6% –11.5%

 冰雪皇后 0.1% –3.9%

於回顧期間，北京 – 天津 – 河北省都會地區繼續佔本集團收入約四分之三。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港幣千元 佔銷售額% 港幣千元 佔銷售額%

a. 按地區分佈
 北京 – 天津 – 河北省
　　都會地區 786,688 74.4% 752,886 75.2%

 華北 (1) 270,200 25.6% 248,021 24.8%
    

 1,056,888 100.0% 1,000,907 100.0%
    

(1) 包括遼寧、內蒙古、吉林及黑龍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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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野家品牌產品一直是白領最喜愛的午餐選擇之一，同時憑藉本集團不斷拓展外
送服務，客流及銷售表現恢復速度令人鼓舞。冰雪皇后產品尚在品牌形象調整期
內。因此於回顧期內，吉野家產品佔本集團銷售收入輕微上升至90.3%，而冰雪皇
后產品則佔本集團總收入之9.7%。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港幣千元 佔銷售額% 港幣千元 佔銷售額%
b. 按業務分佈

 吉野家 954,047 90.3% 895,988 89.5%

 冰雪皇后 102,841 9.7% 104,919 10.5%
    

 1,056,888 100.0% 1,000,907 100.0%
    

「三高」現象（即高食物成本、高人工成本及高租金成本）近年來一直為餐飲業之重
大挑戰。為減輕食材成本不斷上漲的影響，管理層實施了多項措施，包括在確保食
材質量的前提下，採取大宗原材料策略性採購，並主動作出彈性的產品推廣。該等
措施讓本集團可維持其毛利率於合理而穩定的水平。本集團之毛利率由二零一三
年首六個月之61.3%提升1.4個百分點至於回顧期內之62.7%。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毛利率 62.7% 61.3%

高人工成本及高租金成本是快餐店經營者須應付的另外兩項主要挑戰。本集團除
了上調薪金及工資以符合中國最低工資規定外，同時設計了獎金激勵計劃，以進
一步推動旗下員工，並獎勵能達到上司所給予之目標者。為了減輕人工成本不斷
上漲的影響，管理層已經實施多項措施，在不影響食品質量及內部監控的前提下，
提高員工作業效率，包括自動化、檢討作業線的效能、簡化操作步驟等工作。銷售
及分銷費用中的人工成本對銷售額之百分比上升1.2個百分點至回顧期之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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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濟復甦緩慢及高成本的營商環境下，本集團銷售收入增長率低於開支增長率，
以致開支對銷售額之百分比有所上升。相信隨著經濟增長步伐加快，該等百分比
之上升將會減慢。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港幣千元 佔銷售額% 港幣千元 佔銷售額%

人工成本 134,618 12.7% 115,116 11.5%

租金成本 150,536 14.2% 140,459 14.0%

折舊及攤銷 59,012 5.6% 56,492 5.6%

其他經營開支 186,836 17.7% 167,565 16.8%
    

銷售及分銷成本總額 531,002 50.2% 479,632 47.9%
    

於二零一四年上半年，人民幣相對港幣貶值。由於本集團之經營業務主要位於中
國，因此，有關人民幣貶值導致本集團於回顧期內錄得匯兌虧損。

整體而言，管理層於回顧期間內改善同店銷售增長率的努力，加上於去年年底推
出互聯網訂餐及於今年四月推出以WAP為基礎的訂餐系統，讓本集團錄得更高收
入。然而，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上半年錄得之毛利增加僅能抵銷部分本期間內因
增加新店舖而引致之經營成本上升、中國營商環境內經營成本之上升、店舖關閉
成本之撥備及撇銷以及人民幣之貶值。因此，本集團快餐業務錄得之本期溢利較
二零一三年同期為少。

財務回顧

權益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每股面值港幣0.10元之已發行股份數目為 

10,006,288,386股（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006,288,386股）。於二零一四年
一月一日，本公司有27,719,520份未行使購股權。回顧期內，1,552,200份購股權已
告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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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借貸總額為銀行貸款港幣35,200,000元（二
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26,900,000元），乃本集團附屬公司借取之無抵押
銀行貸款，須於一年內償還或續貸。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負債比率（即計息銀行貸款相對於本公司股權
持有人應佔權益之比率）為8.7%（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4%）。

本期利息開支為港幣800,000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港幣1,100,000

元）。

本集團之融資政策為以內部產生之現金及銀行信貸作為其業務營運資金。本集團
之銀行借貸基本以港幣及人民幣為單位。本集團繼續實施以外幣資產對沖外幣負
債之政策。

薪酬政策

本集團員工之員工薪酬組合包括按照市況、本集團及個人表現釐定之薪金及酌
情花紅。本集團亦向合資格員工提供其他員工福利，包括醫療保險、持續進修津
貼、公積金及購股權。本集團僱員於回顧期內獲支付酬金總額（包括退休金成本
及董事酬金）為港幣193,000,000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港幣
186,000,000元），其中港幣193,000,000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港
幣158,000,000元）為快餐業務的員工總成本。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
僱用8,470名全職及臨時僱員（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8,733名）。

經營分部資料

有關經營分部資料之詳情載於附註4。

或然負債

有關或然負債之詳情載於附註20。

資產抵押

有關資產抵押之詳情載於附註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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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本集團面對各項挑戰，包括經濟復甦緩慢、消費者信心薄弱及經營成本上升，管理
層對於在短期內在如此困難的環境中經營採取審慎態度。待現時餐飲業的整合過
程在未來幾年完成後，本集團預期將可受惠於中國政府實施之一系列改革政策、
中國持續急速都市化以及薪金及工資不斷上升，後者將提高民眾的生活水平及可
支配收入，他們最終會成為本集團的目標客戶，因此，本集團對中國餐飲業中長期
的增長繼續抱持審慎樂觀態度。

今時今日，消費者越來越關注食品質量。對此，本集團將繼續從可靠及知名及與彼
等已經建立長期合作關係的供應商採購所有原材料，本集團亦對原材料品質實施
嚴謹控制。本集團的商業模式是儘量減少食品處理步驟，並在餐廳現做現賣及交給
顧客，這讓本集團可向顧客展示本集團的價值取態，即提供既美味、安全、快速、
方便但又價廉的食品。這品質及對顧客忠誠的形象，加上在過去二十年來所建立
的標準化及相對有效率的經營及控制系統，均為本集團的寶貴資產。這些資產構
成一個穩固的平台，讓本集團繼續向前，在經濟復甦及現時影響快餐市場的食品
安全事宜過去時快速開設新店及擴大旗下網絡覆蓋。

本集團成功的外送平台為本集團建立穩固的基礎，接觸較喜歡留在辦公室或家中
的顧客，從而擴大本集團的客戶基礎。本集團將會繼續提升其外送服務，擴大網上
訂購及手機WAP訂餐網絡的地區覆蓋範圍。

旗下餐廳菜單將會繼續加入新產品，以滿足顧客不斷改變的需求，並吸引來自不同
市場分部的顧客。本集團的優惠套餐產品以對價格敏感的年輕一代為目標對象，
而美味的石鍋飯系列則是為喜歡在舒適環境享受套餐的顧客而設。本集團會致力
鞏固我們「東方美食專家」的定位。

至於旗下的冰淇淋業務，本集團會將冰雪皇后的品牌形象重新定位，鞏固我們作
為帶動潮流的冰淇淋專家的地位。新店舖的裝修將會展現及加強作為冰淇淋專家
的形象。為留住顧客及吸引年輕顧客群，本集團將會繼續擴充產品種類及推出新
產品，例如手做窩夫，並改善不同種類菜單在訂餐櫃台的展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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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現正實施優化其菜單、創造新的店面裝潢與採購新設備、設計員工操作流
程、擴大店舖網絡等一系列措施，以提升本集團的整體經營效率及盈利能力。我們
的旗艦店「陽光廚房」率先採用的其他恰當措施將會在開設新店舖時採用，這些措
施包括點取餐分離，這樣可改善前線營運的效率，以及縮短為顧客新鮮準備食品
的傳送時間，保持食品新鮮美味。

除現有之快餐業務外，本集團將會繼續物色及評估會帶來穩定長遠增長及協助推
進其成為多品牌快餐經營者的策略的機會。

企業管治
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致力維持高水平之企業管治常規及程序。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期間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企業
管治守則」）。本集團的企業管治常規已採用企業管治守則所載的原則。

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作為董事買賣本公司證券之操守守則。標準守則亦適用於企業管治守
則所界定之「相關僱員」。

經向本公司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董事已確認，彼等於中期報告所涵蓋之整段會
計期間內，均已遵守本公司採納標準守則內所規定之準則。

買賣或贖回本身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各附屬公司概無買賣或贖回
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刊發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中期業績公佈於本公司網站www.hophing.com及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
www.hkexnews.hk可供覽閱。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亦將於上
述網站登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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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謝

本集團謹此對所有客戶、供應商、業務聯繫人士與往來銀行一直給予之支持，以及
本集團管理人員及員工於回顧期內所付出之努力，致以衷心感謝。

承董事會命
合興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洪克協

香港，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洪明基先生及黃國英先生；本公司之非執行
董事為洪克協先生（主席）及林鳳明女士；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司徒振中先
生（副主席）、黃宜弘博士GBS、史習陶先生、張永銳先生BBS、石禮謙議員GBS太
平紳士及蕭偉強先生。


